关于《淮南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为规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加快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若干举措>的通知》、《安徽省数字安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徽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实施细则（试行）>和<安徽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皖数安办〔2025〕4 号）、《关于做好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皖发改价费〔2025〕256号）等系列文件精神，在充分研究关于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相关政策文件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基础上，起草形成了《淮南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二、起草过程
2023年6月起，根据我市承担的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点要求和工作部署，市数据资源局开始谋划起草淮南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通过收集、整理、汇总相关资料，并开展市场摸底调研，形成《淮南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草案）》。2025年6月，市数据资源局根据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关于印发<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行）>的通知》（发改数据规〔2025〕27号）和《安徽省数字安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徽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实施细则（试行）>和<安徽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皖数安办〔2025〕4号）等文件要求，对前期《淮南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草案）》进行修改完善，经过组织研讨和征求意见后，形成了《淮南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共有4个部分及附件。

一是授权运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详细阐述了我市在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工作方面具备的政策条件、工作基础和技术支撑能力，说明了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是工作目标。明确了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的工作目标，率先在普惠金融、城市治理领域开展试点，逐步推广覆盖更多行业领域和应用场景，通过建立相关机制制度，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充分开发利用。

三是工作任务。从建立授权运营工作机制、加强授权运营安全保障、驱动数据产业生态建设3个方面，明确了10项重点工作内容。

四是保障措施。通过明确责任分工、强化监督评价、鼓励干事创新三个方面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落实。

附件为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流程、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和拟提供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清单。



